
新竹市103年度第1次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1、 時間：103年06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時00分

2、 地點：本府第五會議室

3、 主席：徐副召集人俊榮（林芳芳專員代）         記錄：張雯綉

4、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5、 主席致詞：(略)

6、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業務

單位

是否解

除列管
1011203 有關社區保母系統退

場機制，請提案討論。

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

議修正後，提請本府

法規小組審查。

已於 103年 4月 29日

奉市長核定，並已函

知各社區保母系統在

案，並公告於本府社

會處網站。

社會

處

是

1020202 有關103年度全國社區

保母系統評鑑實施計

畫(草案)及評鑑評分

表已公布，請市府協

助各保母系統預作準

備，提請討論。

請市府基於協助、輔

導立場，能再聘請實

務專家或學者指導各

系統如何加強評鑑作

業，以爭取佳績。

已於 103年 1月 14日

辦理評鑑研習。

社會

處

是

1020203 本市2歲以下幼兒約有

一萬一千多位，扣除

系統保母及托嬰中心

收托人數，再扣除親

屬自行照顧及家長稅

率超過 20％的幼兒人

數，仍有頗多幼兒收

托狀況不明，推測原

因可能為由未加入系

統或是不合格之保母

收托，或是幼兒三等

親內親屬對於完成保

母訓練課程得領取托

有關103年12月保母

登記制之資訊及親屬

保母訓練課程事宜，

仍請業務單位加強宣

導，務必使民眾週知

相關訊息。

已發布新聞稿加強宣

導相關訊息。

社會

處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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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業務

單位

是否解

除列管
育補助之資訊不清楚，

然此牽涉幼兒之安全

為須重視之議題，提

請討論。

1020204 因應托嬰中心人員時

有異動情形，建請業

務單位可於每年度托

嬰中心研習開辦時，

於研習會場提供本市

托嬰中心學習成長護

照供各托嬰中心領取。

照案通過 已於托嬰中心研習會

場提供學習成長護照

供各托嬰中心領取。

社會

處

是

1020205 有關 81 年度市府委託

家扶中心辦理鄰里托

兒保母訓練課程證明

已經廢止，請業務單

位協助向衛福部反應，

希冀能以補學分方式

保留其保母資格，而

非要求保母重新受訓。

秉持信賴保護原則，

請業務單位再行了解，

並向衛福部轉達委員

建議。

本案已於 101 年 7月

27日居家托育人員資

格採認疑義研商會議

中決議：「86年以前

由各地方政府委託民

間單位辦理之保母課

程及由各地家扶中心

自行辦理之褓姆訓練

班、鄰里托兒保母訓

練班等，原則同意

「親屬保母」以上開結

業證書加入社區保母

系統，至一般保母則

因考量提供托育服務

之保母人員專業知能

應能與時俱進，並不

斷充實兒童照顧等托

育新知，應請其依規

定參加訓練取得資格，

以符法制。」

社會

處

是

1020206 有關本市保母核心課

程，業務單位應如何

掌握各訓練課程之品

質，以維護參訓學員

之權益？

請業務單位持續加強

查核，以確保辦訓品

質。

1、 審核辦訓計畫並

給予建議。

2、 不定期查核各辦

訓單位上課情形

以確保辦訓品質。

社會

處

是

7、 社會處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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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市民邱先生陸續對本市南/香山區及北區社區保母系統之3位保母提

出告訴一案，本府後續處理及若再遇類似事件之因應方式。

    主席裁示：

1.建議可於在職研習課程中加入法律課程，課程內容例如：

(1) 保母部分：教育保母了解在保育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刑事及民事情

形，也教導保母相關求助管道及自我保護方式。

(2) 系統工作人員部分：除要建立敏感度外，也應對司法流程所認識

及瞭解，才能有效協助及安撫保母情緒。

2.系統工作人員對保母應立即給予陪伴與支持。

3. 目前北區社區保母系統有法律顧問可諮詢及協助，建議其他社區保母

系統可參酌設置，並請各社區保母系統再討論法律案件之互助方式。

8、 承辦單位工作報告：（略）

9、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有關重新檢討及訂定本市保母系統及托嬰中心之收退費參考，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 社會處

說明：

1、 依行政院核定及內政部函頒之「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

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及本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

本委員會任務之一為訂定居家式保母人員收費項目、退費基準、調漲幅

度限制及托嬰中心服務收費項目、退費基準、管理督導機制，合先敘明。

2、 本市保母系統及托嬰中心收退費參考已於 101年第 1次保母托育制度

管理委員會議中決議訂定並公告，惟因經濟環境略有變動，建請重新

檢討及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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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參酌家長薪資所得、物價指數、市場價格及出生統計。

決議：因考量家長薪資所得並無增加，為避免增加家長之負擔，本市收退費

參

      考維持原案，暫不調整。

  提案二

案由：有關訂定本市居家式保母人員收費調漲幅度限制，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社會處

說明：

1、 依前述之規定及本委員會之任務之一為訂定居家式保母人員收費項目、

退費基準、調漲幅度限制，而本市已於101年第1次保母托育制度管理

委員會議中決議訂定收費項目及退費基準，惟調漲幅度限制並未訂定。

2、 擬請參酌家長薪資所得、物價指數及市場價格訂定之。

決議：本市居家式保母人員收費調漲幅度限制訂定為「調漲幅度限制為保母不

      得任意調漲收托費用，而副食品部份係由家長與保母依雙方契約行使，

      可依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但幅度不可高於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跌幅 

      度」，並新增於本市居家式保母收退費參考表中。

  提案三

案由：有關訂定本市托嬰中心管理督導機制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社會處

說明：

1、 依前述之規定及本委員會之任務之一為訂定托嬰中心服務收費項目、退

費基準、管理督導機制，合先敘明。

2、 本市 98年至 103年，6年來均執行本市托嬰中心督導管理實施計畫，

該計畫係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之「托嬰中心托育管理實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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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理，尚無另制定管理督導機制，建請協助訂定之。

決議：依業務單位所擬定之「新竹市托嬰中心督導管理機制」，照案通過。

1、臨時動議：無

2、 主席綜合裁示：請依討論提案決議及各項裁示事項辦理。

3、 散會：17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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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居家式保母收退費參考表

一、收費

項目 說明
月托育費（新台幣：

元）
收費內容 年終/年節獎金

全日托
12小時以上未滿 24小時

（按月計）
16,000-27,000

包含：保育費、

副食品、沐浴、

活動、教材教

具費等

家長及保母雙

方托育契約協

議

日托
6小時以上未滿 12小時

（每週 5日，按月計）
8,000-16,000

半日托
未滿 6小時（每週 5日，

按月計）
5,000-8,500

延時托 每小時 家長及保母雙方托育契約協議

加班
國定假日、例假日托育

（每日）
800-1,700

(1) 上述收費內容不含：奶粉、奶瓶、奶嘴、尿布、換洗衣物等。

(2) 試托期間按日計薪：月托育費/月工作天數=日托育費。

(3) 家長請長假收費計算參考：日托育費 x 30%~50%x 請假天數（如寒暑假等）

二、退費

(1) 任一方欲終止托育，原則應於 1個月前告知對方，如有例外，仍依家長及保母雙

方協議，其權益損失金額可依：日托育費×未通知托育天數計算。

(2) 保母請假達 3天（含）以上之退費金額可依：日托育費×停托天數計算。

備註：

1.所列收退費僅供參考。

2.其他托育費，依據家長及保母雙方協議托育契約內容而定。

3.調漲幅度限制為保母不得任意調漲收托費用，而副食品部份係由家長與保母依雙方契

約行使，可依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但幅度不可高於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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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考表為本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101年 2月 1日會議決議訂定

103年 6月 26日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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